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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國民中學（含完全中學國中部）教師每週授課節數基準 

中華民國 93 年 4月 8 日北市教二字第 09332840700 號函訂定 

中華民國 95 年 7月 17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5353931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7 年 5月 2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7341132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99 年 8月 6 日北市教中字第 099375093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0 年 8 月 2日北市教中字第 100404124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1 年 6 月 5日北市教中字第 101366482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6 年 6 月 30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636328400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7 年 8 月 30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76033898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08 年 5 月 24 日北市教中字第 1083048594 號函修正 

中華民國 115 年 5 月 13 日北市教中字第 1153062523 號函修正 

一、學生學習節數暨教師授課節數表 

學生學習節數 科  目 
國中 

完全中學 

國中部 
備    註 

專任 導師 專任 導師 

七年級 35 節 

八年級 35 節 

九年級 35 節 

國語文 16 11 14 10 完全中學國中

部教師授課節

數比照國民中

學標準換算：

節數×45 分÷50

分＝授課節數

（小數點第一

位四捨五入取

整數）。 

英語文、本土語文、數

學、社會、自然科學、

藝術、綜合活動、科

技、健康與體育 

18 13 16 11 

 

二、特殊教育班教師每週授課及減授課節數：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及幼兒園特

殊教育教師每週基本教學節數及減授課節數標準」及本局函發因應教師課稅特殊教育班

教師授課節數相關事宜辦理。 

職務 

 

班型 

專任教師 導師 備註 

集中式特教班 14 11 

1.每班設置導師 2名。 

2.得視實際需求，增加 2 節

課稅配套超鐘點。 

分散式資源班 14 13 

1.每班設置導師 1名。 

2.得視實際需求，增加 2 節

課稅配套超鐘點。 

巡迴輔導班 14 13 
巡輔 8 個半天（每師核予 2

節課稅配套超鐘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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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各校強制控管教師編制員額表 

普通班班級數 
17 以

下 
18-26 27-35 36-44 45-53 54-62 63-71 

72 以

上 

每 9班增 1名 

教師人數 
1 2 3 4 5 6 7 8 

每 9 班增 1名 

教師之編制強

制不進用二分

之一人數 

0 1 1 2 2 3 3 4 

備註： 

1.依臺北市立國民中學教職員員額編制基準規定，普通班，每班置教師 2.2 人，每 9 班得

增置教師 1人；全校未達 9班者，得增置教師 1人。 

2.各校「強制控管」教師編制列為懸缺員額，可考量因應作法如下： 

(1)聘用代理教師。 

(2)每「強制控管」一位教師之每週授課節數以 20 節計，所留不足授課節數，由各校協

調教師以超鐘點方式補足或聘兼任教師。 

3.各校得主動控管教師編制報教育局備查後，改聘兼任教師或校內教師或協同教學為原則

超鐘點，每主動控管一位教師得支付 40 節課鐘點費。(另為因應校務推展需求，本主控

節數 1人 40 節得部分移為校本減授課節數或課程核心小組減授課節數。) 

4.各校強制控管與主動控管之合計教師人數，不得超過編制教師人數之八分之一，不包含

代理代課教師。 

5.依行政院103年 10月 20日院授人給字1030050060號函規定，公立中小學專任教師超時

授課鐘點費支給原則如下： 

(1)支給規定：教師整學期超時授課者，按學校行事曆實際排定之授課週數，依每週排定

之超時授課節計算數，遇彈性調整上課時，亦同。但教師請假期間應發給實際授課

者；畢業班學生離校後，於次週起不得繼續支給。 

(2)支給基準：比照「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鐘點費支給數額。 

6.依教育部 114 年 12 月 31 日修正發布之公立中小學兼任及代課教師鐘點費支給基準略以

支給規定為 

(1)整學期兼任、代課者：按每週排定之兼任、代課節數，每月以四週，每學期以五個半

月計算發給。 

(2)非整學期兼任、代課者：依實際授課節數發給。 

 

四、各校教師兼辦行政及專業工作減、授課節數表 

依 

規 

定 

減 

、 

職稱 節數 備註 

主任  依學校總班級數減授課。 

兼任組長  依學校總班級數減授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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授 

課 兼任副組長  
依學校總班級數減授課。 

總班級數 61 班以上得依規定編制 1~3 名兼任副組長。 

協辦行政  
依學校總班級數總減協辦行政節數，每人減課 2-6 節，總減

減課人數與節數視行政性質校內協商。  

系統管理師 14 總班級數 61 班以上設 2人。 

專任輔導教師  

依教育部「國民中小學教師授課節數訂定基準」專任輔導教

師不得排課。但因課務需要教授輔導相關課程者，以不超過

教師兼主任之授課節數排課。本市國中上限為 2節。 

兼任輔導教師 12 
依輔導專業及輔導行政予以減課。輔導專業及輔導行政內容

本局另定之。 

童軍團長  
因辦理童軍團團務及訓練予以減課，一團至多 3 節 ，總減

節數最多 6節。前述童軍團係指完成童軍三項登記 。 

進修部主任  國中進修部主任授課為 4節，完全中學國中部授課為 3節 

進修部組長  依本職再減 2節，並得支領工作補助費。 

學困班召集人 12  

領域召集人  
依本職再減 2 節，其中 1 節內含於校務教師總減節數，另 1

節採外加方式辦理，不受總減節數限制。 

體育班召集人  
學校設有體育班者，得設置體育班召集人 1 名，召集人協辦

行政每週授課節數得減授 1-4 節。 

課程核心小組  

1.因應 12 年國教校本課程規劃及推動本市教育計畫，依本

職再減 2-4 節，若與校本減課有重複則擇一項（擇項或擇

優）減課。 

2.本項減授節數由主動控管教師編制之鐘點節數調整，以

10 人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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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教育班召

集人 
 

1.學校設置身心障礙特殊教育班 3 班以上，得視需要設置身

心障礙資源班召集人，召集人協辦行政每週授課節數得減

授 2節。 

2.學校同時辦理身心障礙類及資賦優異類特殊教育班者，得

設置資優教育召集人 1 名，召集人協辦行政每週授課節數

得減授 2節。 

3.區域衛星資賦優異方案總召學校業務承辦教師每週授課節

數得減授 4節。 

 

校本 

減課 

校務教師  

1. 學校依校務運作需要，校內自行協商減課對象及減課節

數與優先順序。 

2. 校務教師：如學校代表團（隊）指導、級導師、合作社

經理及其他，酌減 1-2 節。 

3. 校教師會因協助校務行政運作，其總減節數依學校總班

級數分列（如下表），減課人數與對象提報行政主管會

報諮詢討論後，送請校長核定。 

總班

級數 

17 班

以下 
18-26 27-35 36-44 

45-

53 
54-62 63-71 

72 班

以上 

減課

上限 
4 5 6 7 8 9 10 11 

4. 校本位減課若有重複則擇一項（擇項或擇優）減課。 

市本 

減課 
輔導團成員  

1. 依教育局規定，本職再減 4節。 

2. 所需鐘點費，由教育局編預算支付。 

＊備註： 

1.國民中學總班級數計算，包含普通班、體育班、特殊教育班(含集中式特教班及分散式

資源班)、資賦優異資源班、藝術才能班及學困班。 

2.完全中學國中班級數包含國中部普通班、體育班、特殊教育班(含集中式特教班及分散

式資源班)、資賦優異資源班、藝術才能班及學困班。 

3.市教師會幹部處理會務，依教師請假規則辦理。 

 

五、教師兼任行政職務授課節數、協辦行政及校務教師總減節數表 

      總班級數 

 

行政類別 

17 班 

以 下 
18-26 27-35 36-44 45-53 54-62 63-71 

72 班 

以 上 

主任授課節數 2 1 0 0 0 0 0 0 

組長授課節數 6 4 2 2 0 0 0 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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副組長授課節數 

(61-62 班) 
     4 2 0 

協辦行政及校務

教師總減節數 
30 36 42 48 54 60 66 72 

 

六、依據臺北市立高級中等以下學校教學輔導教師及研究教師作業要點規定，教學輔導教師

每位以輔導一名至二名服務對象為原則。每輔導一名服務對象，得酌減教學輔導教師原

授課時數一節至二節課；專責研究教師僅需每週授課節數四節。 

七、教師授課節數採單一授課節數，教師兼辦行政及專業工作減授課節數後，均視為單一應

授課節數。凡超過應授課節數之授課時數，均可支付超鐘點費。 


